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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認證（初次認證及換證）辦法 

92年 10月 8日第 1屆第 2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通過 

92年 12月 8日第 1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94年 4月 15日第 1屆第 10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4年 4月 20日第 1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94年 11月 28日第 1屆第 14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4年 12月 19日第 1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97年 4月 18日第 2屆第 4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年 4月 21日第 2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99年 10月 13日第 2屆第 10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9年 10月 26日第 2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100年 10月 4日第 3屆第 1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10月 17日第 3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104年 4月 15日第 3屆第 8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 4月 23日第 3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109年 10月 13日第 5屆第 3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 10月 20日第 5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110年 7月 27日第 5屆第 5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5月 3日第 6屆第 2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5月 10日第 6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113年 8月 28日第 6屆第 3次考試認證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考試認證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認證辦法由考試認證委員會公布認證標準與程序。辦理初次認證時，申請人必

須具備以下全部條件： 

一、符合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以下稱為本會）公布之教育訓練要求、 

二、通過本會舉辦之綜合理財規劃考試、 

三、具備一定之工作經驗、 

四、符合專業道德條件。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教育訓練要求，係需符合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編定之準

則，包括 

一、完成本會指定之課程， 

二、或依據「教育訓練課程抵免辦法」規定，得免修部份教育訓練課程。 

三、申請 CFP
®認證者，應具備大學學位或符合教育部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碩

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之各項資格。 

四、高中職生通過 CFP®測驗並進階取得專科畢業證書，且同時具有至少四年

以上理財規劃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或在職證明者，得申請 CFP
®認證，不受

限需取得專科畢業證書後需離校二年或三年以上之限制。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考試： 

一、應試者必須先完成八項專業教育訓練課程並取得 AFP 綜合科目考試通過

資格，才能參加綜合理財規劃考試。 

二、一年舉行二次考試，時間以每年三月及九月擇一週之星期六或星期日為

主，本會具有調整考試日期與科目之權利，但一年至少舉行一次考試。 

三、本會得委託其他機構辦理考試試務行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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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報名日期、考試時間及報名費用，以本會所公告測驗簡章為準。 

五、綜合理財規劃考試時間為六小時，分成兩個時段，每一個時段為三小時。 

六、所有的題目，包括個案分析題目，均為單選題，綜合理財規劃科目有個案

分析考題。 

七、答錯考題不倒扣。 

八、測驗通過標準係依測驗等化分析結果訂定，並由本會考試認證委員會審

議，經提報理事會決議後確認該次測驗之錄取標準。 

九、考試結果公布時間依測驗簡章規定辦理並採網路查詢，成績通過證明書以

掛號郵件寄出。 

十、各應試科目之成績，以通過考試之日起，保留五年為限。 

十一、對考試合格的人士做工作經驗及專業道德審查。專業道德審查標準，由

本會紀律及道德委員會制定及公布。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一定工作經驗； 

一、必須有三年合格之工作經驗。 

二、三年合格之工作經驗必須是在考試日期前十年或考試日期後五年內完成。 

三、合格之工作經驗包含曾督導個人理財規劃專業人員、輔助個人理財規劃諮

詢、個人理財規劃之教學或曾親自參與個人理財規劃過程；教學經驗包括

在大學以上或者本會認證之訓練機構，教授理財規劃相關課程。其換算方

式為：授課滿十八周，每周六小時，認可為半年的工作經驗。若未達以上

標準，則依比例估算其工作經驗。（按：本委員會對在大學教授理財相關

課程，最多只認可二年工作經驗，第三年必須為在本會認可之訓練機構的

教學經驗）。 

四、在大學教授理財規劃相關課程之認定，必須由授課本人檢附其授課證明及

教學大綱等上課相關資料，交由本會審理。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專業道德； 

一、申請人將被要求揭露是否有過去或現在的訴訟或其他受調查之案件，並須

完成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職業道德及執業準則書面聲明

書，同意遵守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職業道德及執業準則，

並同意本會做徵信調查。 

二、國際認證理財規劃顧問（CFP®）職業道德及執業準則聲明書應包含專業

人士之推薦書。專業人士應為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會計

師，律師，或本會認可之專業人士。 

第七條 申請人完成第二條規定之程序，填妥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聲明書，並繳

交初次認證費用後，考試認證委員會將發給初次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

（CFP®）之認證資格，有效期限為兩年，以後每兩年換證一次。 

初次認證費用，由本會另行訂定並公告。 

第八條 初次認證後之換證程序； 

一、初次認證期滿後，每二年換證一次。換證費用由本會另行訂定並公告。 

二、在換證之前，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必須揭露任何不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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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違反專業道德或未解決之訴訟事件。 

三、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每兩年需有符合教育訓練委員會認

可之最低三十小時在職訓練時數，而且不能有違反專業道德的情形，方得

申請換證。 

四、前款之在職訓練時數中，必須至少有三小時之課程為由本會紀律及道德委

員會所認可之理財規劃顧問道德及執業準則課程。 

五、除理財規劃顧問道德及執業準則課程外，其餘的在職訓練課程內容，得包

含本會所公布的教育訓練課綱課程內容、金融 AI 運用和金融科技等相關

專業課程；管理實務或金融行銷相關等課程不包含在認可範圍內。 

六、依前述各款，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若未於期限內完成換

證者，本會將暫停使用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名銜及商標，

若要恢復其使用資格，須檢附合乎規定之持續進修時數資料、換證費用（請

參考本會換證費用表格）及填妥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聲明書，向本

會提出書面申請。 

七、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若有虛報或偽造之情事經本會查證

屬實者，本會將註銷其認證資格。 

八、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若有前述第六款及第七款之情事，

本會有權於協會網站公開其姓名資料及暫停使用或註銷之理由。 

第九條 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CFP®）若於證照到期後三年內未完成換證，則

必須重新申請初次認證。 

第十條   辦理初次跨區認證時，申請人應具備以下條件： 

ㄧ、完成符合本會指定之「綜合理財規劃」教育訓練課程要求。 

二、通過本會舉辦之「綜合理財規劃」考試；且適用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至九款相關規定。 

跨區認證費用及資格有效期限適用本辦法第七條及第九條相關規定。 

初次跨區認證後之換證程序： 

ㄧ、適用本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至三款及第六至八款規定。 

二、符合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認可之在職訓練時數中，必須至少有四小時之課

程為臺灣金融法律規定相關課程。 

跨區認證申請人母國認證資格如遭母國吊銷或撤銷，本會將同步吊銷或撤銷其

跨區認證資格。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考試認證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並提報理事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